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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背景

《三亚海棠湾国家海岸休闲园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

编）》于2021年10月21日经三亚市人民政府批复实施，随

后国际免税城三期（太古里）、海棠故事、金街、杜威国

际高中、石药健康产业园、中旅、复星等重点项目陆续落

地风塘片区，风塘已然成为海棠湾国际旅游消费核心功能

承载区域。近期，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高质量发展新理

念、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即将释放发展新潜力、园区详细

规划评估对园区规划修编提出新要求以及全市重点项目落

地需要要素保障新支撑，为落实以上新形势变化并以更高

站位、更广视野、更高标准规划建设好风塘片区，亟需开

展风塘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工作。

(二) 规划范围

本次划定规划范围北至椰林路，南至风塘路，西至海

榆东线，东至滨海大道，总面积910.36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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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规划范围示意图

二、现行控规实施评估

(一)现状用地及建设评估

依据上版海棠湾控规，风塘片区规划范围内规划城镇

建设用地698.66公顷；依据国土变更调查，现状建设用地

369.57公顷，其中城镇建设用地218.41公顷。近年来建设

速度缓慢，现状已建城镇建设用地占规划城镇建设用地的

31.26%；现状城镇建设用地以城镇住宅用地及商业服务业

用地为主，总面积182.45公顷，占现状城镇建设用地的

8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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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风塘片区现状用地图

表 现状用地统计表

地类名称 面积（公顷） 比例（%）

耕地 173.50 19.06%
园地 159.42 17.51%
林地 63.96 7.03%
草地 46.19 5.07%

农业设施建设用地 8.87 0.97%

居住用地
农村宅基地 76.08 8.36%

城镇住宅用地 139.77 15.35%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6.67 0.73%
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 6.73 0.74%
商业服务业用地 42.68 4.69%

工矿用地 0.52 0.06%

交通运输用地

公路用地 75.07 8.25%
城镇村道路用地 10.39 1.14%
交通场站用地 4.97 0.55%

公用设施用地 1.24 0.14%
特殊用地 5.44 0.60%
陆地水域 88.38 9.71%
其他土地 0.47 0.05%
总面积 910.36 100.00%

(二) 现状交通情况

片区现状对外交通廊道单一，重要节点未打通；骨干

路网基本成型，次支路网未成系统，大型客流吸引点周边

道路集散压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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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向交通：龙海路、椰林路、石姆龙路和风塘路为

现状主干路。其中，龙海路衔接环岛高速，石姆龙路、风

塘路西向对外通道未打通（跨G98至海棠湾第三通道）。

南北向交通：海榆东线、藤桥路、滨海大道贯穿规划

区，与园区其他片区交通联系便捷。

内部次支路网未成系统：集散道路能级不足，滨海大

道、龙海路沿线大型客流吸引点周边车辆集散压力大；拟

建大型项目周边道路网建设缓慢，存在部分断头路。

静态交通有待加强：停车场数量有限，旺季及大型活

动期间车位“吃紧”。

图 风塘片区道路交通现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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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现状产业情况

风塘片区现状产业类型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现状拟建、

在建产业项目占比多，建成后形成以购物消费、医疗康养、

文化艺术为主体的产业集群。

购物消费：已建成国际免税城二期，在建国际免税城

三期（太古里）、海棠故事（宽窄巷子）和金街珠宝城；

医疗康养：已建成石药德中健康产业园；

文化艺术：拟建张艺谋海棠2049剧场、海棠演艺中心；

其他已建产业项目有惠普产业园、杜威教育等。

图 现状产业落位情况

(四) 现状公服设施建设情况

依据《三亚市教育用地布局专项规划》及上版本海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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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控规，风塘片区规划幼儿园6所，小学1所、九年一贯制

学校1所，十二年一贯制学校2所，总用地31.06公顷。目前

已建成幼儿园3所，为海棠花幼儿园、藤桥幼儿园龙海分园

和海棠区第二幼儿园；已建成小学1所，为龙海小学。规划

医院1处，总用地面积6.65公顷，为已建三亚德中康复医院。

规划文化设施3处，总用地面积9.8公顷，已建成海棠区党

群服务中心1处。片区缺少托老所、老年养护院等养老设施，

缺少体育活动设施。

图 三亚市教育用地布局专项规划（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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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上版控规居住及公共服务设施分布图

(五) 现状开敞空间建设情况

依据上版本海棠湾控规，风塘片区规划绿地与开敞空

间用地104.17公顷；依据国土变更调查，现状已建成6.73

公顷，规划实施度较低。（不含海棠河生态公园）

风塘片区周边自然景观优渥，片区北邻椰洲湿地、东

临海棠湾，海棠河贯穿规划区，滨河、滨海景观资源丰富；

片区西侧有田洋、山体等农林景观资源，环境优美。

整体而言，目前风塘片区绿地与开敞空间建设有待推

进，景观资源有待挖掘。



8

图 现行控规绿地与开敞空间规划图（局部）

(六) 现状小结

风塘片区位于海棠湾北部，片区毗邻海棠河、海湾和

椰洲湿地，具有独特的热带海河景观特色；片区现状已建

建设用地占规划建设用地31.26%，近年来建设速度较慢；

养老、文体设施相对缺乏，有待补充；现状绿地与开敞空

间建设迟缓，景观利用不佳。片区对外交通廊道单一，重

要节点未打通；骨干路网基本成型，次支路网未成系统。

片区现状产业集群效应未显现，产业有待培育。总体而言，

片区发展建设现状离原控规发展定位与目标还有一定差距。

三、修编必要性

(一)修编必要性

1.新形势变化下需重新研判片区未来发展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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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重点项目陆续落地风塘片区，风塘片区

已然成为海棠湾国际旅游消费核心功能承载区域。近期，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高质量发展新理念、海南自贸港封

关运作即将释放发展新潜力以及全市重点项目落地需要要

素保障新支撑，为落实以上新形势变化并以更高站位、更

广视野、更高标准规划建设好风塘片区，需开展详细规划

修编工作。

2.园区详细规划评估对园区规划修编提出新要求

《三亚海棠湾国家海岸休闲园区详细规划评估报告》

确定园区内重点优化单元20个，风塘片区为重点优化单元

之一，应优先纳入详细规划编制计划，需尽快启动详细规

划编制工作，着重解决单元内要素冲突矛盾，为近期建设

项目提供空间要素保障。

3.需加强与上位规划及“三区三线”的衔接

随着三亚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以及“三区三线”的批

复实施，风塘片区现行控规建设用地存在47.56公顷未纳入

“三区三线”城镇开发边界、存在10.8公顷未完全覆盖

“三区三线”城镇开发边界，下一步的建设活动缺乏规划

依据，亟需进行控规修编。

(二) 修编需遵循的法律法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修正）

第四十八条 修改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组织编制机关应

当对修改的必要性进行论证，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涉及城



10

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的强制性内容的，应当先修改总

体规划。

2.《城市、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办法》

第十九条 控制性详细规划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建立规划

动态维护制度，有计划、有组织地对控制性详细规划进行

评估和维护。

第二十条 经批准后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具有法定效力，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修改；确需修改的，应当按照下

列程序进行：

（一）控制性详细规划组织编制机关应当组织对控制

性详细规划修改的必要性进行专题论证；

（二）控制性详细规划组织编制机关应当采用多种方

式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必要时应当组织听

证；

（三）控制性详细规划组织编制机关提出修改控制性

详细规划的建议，并向原审批机关提出专题报告，经原审

批机关同意后，方可组织编制修改方案；

（四）修改后应当按法定程序审查报批。报批材料中

应当附具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意见及处理结果。

3.海南省城镇开发边界内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管理办

法(试行)(2022年7月)

第九条 重大调整应当遵守以下程序进行:

(一)组织编制机关对必要性进行论证，征求规划地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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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关系人的意见;

(二)组织编制机关应当提出专题报告，报原审批机关

同意后，方可组织编制修改方案;

(三)组织编制机关对修改方案组织审查，充分听取专

家、部门、公众意见，并经市县规划委员会审议通过后，

依法报批。

4.《海南自由贸易港国土空间规划条例》（2025年

1月1日）

第二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依法对国土空间详细

规划进行修改：

（一）所依据的有关国土空间规划发生变化，确需修

改的；

（二）国家和省重大水利、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以

及其他重大工程建设项目需要的；

（三）村民、村民小组、村民委员会提出城镇开发边

界外村庄规划修改建议，组织编制机关认为确有必要修改

的；

（四）经国土空间规划实施评估确需修改的；

（五）因公共利益、公共安全等确需修改的；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修改单元详细规划，涉及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强制性内

容和约束性指标调整的，应当先依法修改国土空间总体规

划。修改地块详细规划，涉及单元详细规划强制性内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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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性指标调整的，应当先依法修改单元详细规划。

单元详细规划和地块详细规划可以一并修改。

(三) 论证结论

综上所述，海棠湾风塘片区具有修编的必要性，建议

及时启动控规修编工作。应在上版《三亚海棠湾国家海岸

休闲园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的工作基础上，贯彻

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的城市新发展理念，结合海

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最新战略要求，落实上位国土空间总

体规划的城市发展定位和功能布局，突出战略性、凝聚共

识性、强调实施性，剖析产业类、空间类现状问题，结合

招商落地项目，联动海棠湾其他板块功能，重新思考风塘

片区的发展定位与目标，补充上下游产业链条，谋划产业

发展新机遇与新消费场景；优化风塘片区建设用地布局，

完善配套设施，提升公共服务及交通服务水平；加强城市

设计对空间高度形态研究，塑造国际旅游消费门户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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